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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法规

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巴基斯坦2008.1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以下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认识到，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是重要的；

 

还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通过国际合作寻求持久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紧迫性；

 

基于双方业已形成的传统友好关系；

 

确信双方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旨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加强双方在环境领域的合作。

 

第二条

 

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一）环境政策和立法；

 

（二）城市环境保护，包括工业污染控制；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

 

（四）环境影响评价；

 

（五）环境保护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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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调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立场；

 

（七）废物管理；

 

（八）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

 

第三条

 

双方的合作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交换环保信息和资料；

 

（二）官方代表团、专家及学者互访；

 

（三）共同举办学者、专家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研讨会；

 

（四）促进并鼓励双方分享在环境领域的最佳实践、经验以及成就；

 

（五）双方商定的其他合作形式。

 

第四条

 

为执行本协定，双方鼓励两国环境保护团体、企业，城市和研究机构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建立和发

展直接的联系。

 

第五条

 

本协定下的合作活动应遵守双方各自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可利用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范围内进行。

 

第六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在已缔结或参加的任何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条约、公约、区域或国际协定中承担的义务。

 

第七条

 

各方指定一名司长级协调员负责本协定的执行。为总结工作并制订工作计划，回顾和促进执行中的合作，经

双方同意，协调员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轮流召开。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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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本

协定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

代表 代表

周生贤 哈米杜拉·阿弗雷迪

（签字） （签字）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京ICP备05004093号

承办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

邮政编码：100710

咨询电话：010-64515048 传真：010-64212175

网站管理：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关于本站｜联系方式

http://history.mofcom.gov.cn/?page_id=951
http://history.mofcom.gov.cn/?page_id=1016

